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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和背景

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

们注意到：男女婴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人口学

者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自1985年以来，我国出生

性别比数据明显偏高(大部分年份在lJ 0以上)，而

且出生性别比随胎次升高，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市、

镇、县看基本相同。(曾毅等，1993；涂平，1993)为什

么说偏高?这里有个标准，国际上一般认为出生性别

比的通常值域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1 02一107，表示

每出生1 00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在102 107

这个变动范围内，经验统计得出的结论被视为一个

“大数定律”。而任何明显偏离比值范围的现象被视

为“异常”。但有二点尚有争论：其一，一般来说，要给

出一个基本判别出生性别比为异常的值域，还需对

出生性别比通常值102—107的上限值与下限值分

别科学地规定出上下浮动幅度值(马瀛通，1994)。亦

即，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也许在中国是正

常的，因为有特殊的国情，因而不能用一般的规范来

“规范”。但问题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而肯定

的判别标准可以依据，而“1 02 1 07”的值域作为大

数定律却为多数人所认同。其二，也有学者认为，出

生性别比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不是真实的性别

比失调，而是瞒报、漏报女婴形成的统计误差，反映

的只是统计事实，从数据本身的变化还不足以发现

问题产生的原因(徐毅，1992；乔晓春，1992)。多数学

者似乎倾向于认为，统计上虽然存在问题，但“B超问

题”的严重性也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被看作是人口发展的一种

“生态失衡”。因为性别比是人口发展的生物学基础，

人口的健康发展要以两性发展的平衡为基本前提。

在这方面，人口发展也要求“适度”。而出生性别比的

异常偏离现象若持续下去，必损及人口系统在未来

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

当问题，人口拐卖问题，性罪错问题以及就业结构失

衡问题。等等。所以，对这一问题产生关注是自然而

然的。

同时，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讨论热点，也有复杂

的国际背景。国外一些人士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观点

是尖锐的。触及了时下颇为敏感的“人权”问题。一些

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与“溺弃

女婴”直接有关，有些人藉此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

政策，因为，倘若大规模“溺弃女婴”是真，则必然损

及中国妇女的权益保障。这样，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

问题与见仁见智的“人权”问题交织在了一起，所以，

问题本身不仅是更加的扑朔迷离，而且也更加引入

注目了。

目前，国内学者在解释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时

进行了卓越的统计分析，澄清了许多是非；但在更广

阔的背景下，在更深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层面上作出

诠释的文章尚不多见。而本文的旨意正在于此，力图

揭示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机制。

二、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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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作是“生育选择空闯”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

过于强烈互相冲突和挤压的结果。对于“出生性另lJl：t：

偏高”现象，社会文化因素有最强的解释力，“歧视性

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本文要提出两个概念并适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

问题，这就是“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空间”。

一般来说，生育偏好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生育的

性别偏好，即偏好生男抑或偏好生女；二是生育的时

间偏好，即偏好早生抑或偏好晚生；三是生育的数量

偏好，即偏好多生抑或偏好少生。顾宝昌博士称之为

“生育的三维性”(顾宝昌，】992)。至于生育选择空

间，我们则可以界定如下：系指生育偏好得以满足或

实现的各种条件的集合。一定的生育行为总是在一

定的“生育选择空间”中进行的，而任何一种生育行

为的背后总是有生育偏好的驱动。在无限度的生育

选择空间中，生育偏好大致能得到较好满足；反之，

在有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中，由于约束条件的存在，

生育偏好就难以很好满足。

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表明，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生

育偏好一般表现出“生男、早生、晚生”的特点，中国

农民的生育偏好也大致可以这么概括。诚然，建国以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求，现代化的因素在中国绵延

至今的农耕文明中得到了长是的发育，农村工业化、

城市化的美妙格局在中国也正次第实现；但8000万

的贫困人口，近70％的农村人1：3①这样的事实告诉

我们。中国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耕文明的主

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中国人对男孩的

偏好还是相当强烈的，这在农村尤为普遍和突出。这

种古老的“儿子情结”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人生组

梦rh最重要的一段乐章。有了儿子，则皆大欢喜，扬

眉吐气；没有儿子，则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没有家庭

的和社会的地位。中国社会历来重人际，重面子．中

国农民至今仍生活在历史厚重的文化影响中，生活

在现实冷峻的价值评判中，历史和现实的“十字架”

使中国农民在承受人生苦难的同时，格外重视生育

价值体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从生养男孩的行为

中体会着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也许可以认为，在中

国农民的生育决策中，性别选择往往比数量选择重

要，甚至可以说，生育决策的基础是性别选择，而不

是表面上的数量选择。

就“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问题而论，与此相关

的正是生育的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生育性别偏好

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偏好可能强化也可能淡

化，但绝对不存在偏好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大国人口

来说更是如此。客观地看，生育的性别偏好本身似乎

并不能用笼而统之的封建观念这一说法来涵盖。即

便是一种“传统”，也必有其现实的土壤。重要的在

于。要弄清性别偏好的性质。我们必须区分二种不同

性质的性别偏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和非歧视性的

性别偏好。

传统意义的性别偏好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的性

别偏好，“重男轻女”这种由来已久的观念隐含着显

而易见的对男、女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而现代意义

的性别偏好已基本同“性别歧视”相分离，仅仅是更

喜欢男孩或者更喜欢女孩而已，这种偏好更强调生

育的非经济收益，可看作是一种非歧视性的性别偏

好，仅从现实中所见的诸多现象恐怕就足以判断：在

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还很有”市场”，在农村尤

甚。

通过层层“剥离”的方法，我们从逻辑上已能确

认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主因，亦即，是生育偏好所

致，而且是生育的性别偏好，其核心又是歧视性的性

别偏好所致。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进一步地，则要

看歧视性生育偏好的强烈程度。同属歧视性的生育

偏好，偏好强度之不同也会影响到生育的决策行为。

极端的、强烈的歧视性性别偏好就是“不生男孩不罢

休”．一般的、温和的歧视性性别偏好则仅仅表现为

“重男轻女”。前者表现在生育决策行为上往往是刚

性的，它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

然而，至此，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注意到“出生

性别比升高”时间维度的学者不能不提出如下值得

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出生性别比在80年代中期以后

才出现升高现象?难道生育的性别偏好在80年代

前、后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和分野?

这里就涉及到性别偏好的实现方式问题了，亦

即，性别选择是自然实现的还是人为干扰实现的?这

是解释近年来出生性别比缘何升高现象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宏观看来，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紧运行的生

育政策挤压“生育选择空间”的结果；而反映在微观

生育决策上，在生育的数量选择被严格限定的条件

①长期来，我们沿袭一种说法，中国人11的80％在

农村，但实际k，改革开放以来，由r大批农民已经往城镇

地区转移而成为事实上-的城镇人口，所以城乡人【_J分布格

局已有了莆大变化。目前，在l 2亿的大陆总人L J中．实际卜．

只有7．97亿农民在农村。而在5，23亿农村就业人口中，从

事农业劳动的有4，6亿，其中粮农占4．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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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偏男生育性别偏好的实现就必然地变得异乎寻

常的困难。农民在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中只能作

刚性的不懈的努力以求偏男生育意愿的满足，虽然

这种努力往往预示着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

在“B超”没有普及因而不能成为性别选择便捷

的大众方式时，偏男生育意愿的满足常常通过“逃

生”、“躲生”等手段自然实现，这种自然实现并不会

破坏两性平衡发展的生物学规律，这大概就是为什

么80年代前期虽然偏男生育意愿也十分强烈但出

生性别比反映的统计事实基本正常的可信解释。当

然，这种自然实现并不完全是保险的，生物学的规律

只能将出生男孩的概率分配给一部分家庭，使某些

人遂愿，而且自然实现的方式生育周期长、生育成本

(特别是心理成本)也高。所以，一旦周期短、成本低

的“B超实现”(姑妄称之)成为性别选择的基本手段，

有强烈偏男生育意愿的人ff]就会趋之若鹜，表现为

结果，就是男婴的生育在特定的时间内变得相对集

中，换言之，每百名出生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可能大

大超过102～107的值域，致使出生婴儿性别比偏

高。如是观之，偏男生育意愿实现方式的不同(自然

实现抑或非自然实现)是80年代前期和后期出生性

别比从正常转为异常的现实因素和客观条件。非自

然实现(这里主要指通过“B超”等手段进行性别鉴

定，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技术实现)干扰了人口出

生的生物学规律，结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关于“B超”

问题，报章屡有报道，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山东省枣庄

市(参见《中国社会报》1993年11月23日)。据1993

年上半年统计，山东省枣庄市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

失调，高达144．6，所辖的滕州市更高达163．8，其中

二胎的性别比失调更为惊人，达到1000：100。据分

析，这种失调现象主耍是由于不少人利用B超仪进

行胎儿性别鉴定，保留男婴，对女婴做流产引产。B超

的普及为某些人歧视性的性别选择大开了方便之

门，虽罪不在“B超”，但问题的产生在现象上确与“B

超”有关。对此，统计分析结果也可以提供支持。对四

普的分析表明，全国和各省、市、区出生婴儿性别比

的偏高是由于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所致，

1989年多数地区的二孩(19个省、市、区)和多孩(22

个省、市、区)的出生性别比显著偏高(涂平，1993)。

但目前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并

不是一种自然属性，而是有着较多的人为选择(高

凌，1993)。而且，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主

要是农村出生性别比不正常升高所致(徐毅，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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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991)。简言之，B超在80年代中后期的普遍应

用①为歧视性的性别选择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技术实

现方式，从而干扰了两性出生的自然平衡。

国内人口学者透彻的统计分析已经给出了答

案，这就是以女婴为主的出生人口漏报和通过B超

仪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及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解释8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由

此也就否认了中国存在大量溺弃女婴现象的推论

(曾毅等，1993；涂平，1993)。这与本文“歧视性生育

性别偏好”的理论解释是吻合的，“B超实现”已如上

述，而“漏报女婴“这种非极端性行为的背后其实也

有“重男轻女”生育偏好的作祟，亦即，以女婴为主的

出生人口的瞒报、漏报行为是农民力图实现偏男生

育意愿的同时又想躲避“超生罚款”的一种生存策

略。这样，表象上的瞒、漏报行为和B超行为都能在

“有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和“歧视性性别偏好”共同

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得以很好地诠释。

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出生性别比却升高并偏

离正常值域这在中国不会是一种巧台。诚然，偏高并

非是生育率下降所必然带来的，如日本(乔晓春，

1992)；但在中国，这恐怕是一个必然。如所周知，对

男婴有强烈的性别偏好，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核

心内容，这种歧视性的性别偏好至今在广大的低文

化素质人口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问题还在于，这种

歧视性的性别偏好在现阶段非但没有淡化(更谈不

上绝迹)，反而大有被强化的趋势，如果我们来形象

地看这十几年来的改革，那么可以说无非是在做二

件事：一件是力图将“蛋糕”做大，这就是国民福利最

大化的改革目标；一件是试图使“蛋糕”的切分尽可

能合理，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改

革目标。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就是

利益的再分配，在争取更大的一块“蛋糕”的过程中，

家族的力量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要强于个人的力量。

如此看来，时下宗族势力的增强、家本位传统文化的

复归、宗祠庙堂的大兴土木和香火正盛都是不难理

解的了。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不能满足于从文化

①从现象上看，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趋势同B超的使用和普及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1979年，我国第一台B超仪正式投产；1982年以后，陆续有

一大批国产和进【J B超仪器相继进入f仃场，其后B超使用

日趋普及；1987年，我国医院使用的B超仪已达i．3万台

左右，平均每县6台左右：目前，B超仪甚至已普及到条件

较好的乡卫生院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涂平．1993)。



上解释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客观存在，现实生活中男

女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农

村纯女户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都是不能熟视

无睹的。

三、本文的总结和联想

本文力图从理论止揭示出；80年代后期我国拙

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的产生机静i。这就是，偏离现

象或许可以认为是过于强烈的歧视性性别偏好和过

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互相冲突和挤压最终通过

“瞒、漏报行为”和“B超行为”而形成的结果。因为传

统文化的影响．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是一个男权中心

主义的国度，表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一1-．，就是对男孩

有特殊的偏好(从更广阔的背景看，东方儒家文化圈

械偏男生育意愿有密切联系，韩国是个例子，我国的

台港地区也一样)，这种偏好是强烈的，其强烈程度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天下第一难”、“超生游击队”

等字眼上得到形象的反映。然两j因为众所圃知的入

口国情，中国人(主要是广大农民)的生育选择空间

是狭小的，偏好男婴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很好地满足。

这样，在强烈的偏男生育意愿的支配下，选择性的人

工流产等干预了自然的性别选择，导致出生婴儿性

别比的偏高。

客观地看，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是出生婴儿性

氍比偏高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根本的和主要的。在

这个意义匕．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可以看作是入口数

超投莉到一定界度时必须预支的一项成本。以笔者

镑览，戏本的预支恐怕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如何使

这顶成本最小。

提倡男女都～·样是否就足以淡化偏男生育意

愿?对此．蛮实似乎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说来道

理也简单，提倡男女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男女平

等和男女一样。“性别歧视”也许会随人类文明的进

步而淡化甚至消除，但“性别差别”无论在生物学意

义上抑或在社会学意义上恐怕都是难以抹煞的。如

此看来，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在中国妇女诸

多方、面的解放还远未完成的今天，出生婴儿性别比

的偏高实有其客观必然性。

然而，我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对策上，笔者

有两点联想：

其一，从宣传看，我以为泛泛地提倡男女都一样

恐于事无补，最好的“宣传”是通过传媒从正面多报

道社会各界如何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人口在就

学、就业及社会参予等诸多方面逐渐获得真正平等

的权利。

其二，从管理看，就是要真正加强B超等的管

理，要对操作人员的责任提出要求，并且立法监督。。

在中国，许多事往往是呼吁多于行动．这一点新加坡

非常值得中国学习。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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